
附表五（申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名稱）： 

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之檢驗(查)設備明細表 

檢驗(查) 

設備名稱 
廠牌 型號 用途 數量 備註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附註： 

 1.申請一般類別者，應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九檢查項目檢驗  

（查）設備。 

 2.申請特殊類別者，應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十檢查項目之檢驗

（查）設備。 

 3.檢驗設備若為巡迴健檢之用，請於備註欄予以註明。 

 4.巡迴 X光車及移動式聽力檢查室（亭）僅限巡迴健檢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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